
J D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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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研究的根本追求是获得具有客观确定性的科学证据，而可重复的实验是实现这一目标的

重要规范。相对于对照实验，概念性重复和直接重复之间的异同以及它们各自独立性的优势得到了分析，

结果表明，当前的可重复性危机本质上是直接重复方面的危机。概念性重复能够产生累积性证据，并有

助于理论构建，而直接重复仅仅是证实科学事实的存在。因此，累积性证据更受青睐，因为它也为当前

的可重复性危机提供了解决方案。文中给出了构建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的案例，其中运用了概念性重复

所产生的累积性证据。用简单的数学模型描述累积性证据的形成过程，建议实验科学家应更注重通过概

念重复产生累积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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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pursui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s scientific evidence with objective certainty, and repeatable 
experiments are a major norm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s well as the strengths of 
independence between conceptual repetition and direct repetition are analyzed relative to controlled experiments, 
revealing that the current repeatability crisis is essentially a crisis of direct repetition. Conceptual repetition can 
generate cumulative evidence and lead to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while direct replication confirms the existence of 
scientific facts only. Therefore, cumulative evidence is preferred, because it also provides a solution to the current 
repeatability crisis. The case of constructing the law of energy conversion and conservation is presented, in which 
the cumulative evidence generated by conceptual repetition is used.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cumulative evidence is 
described in simple mathematical form, and it is suggested that experimental scientist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conceptual repetition to generate cumulative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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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重复性危机

可重复性是现代科学研究的三大基石之一，

是形成科学事实的规范和检验假说以通向科学

理论的“裁判”。[1]，[2] 可是进入 21 世纪后，实

验的可重复性困境越来越引起科学家和公众的注

意，其中影响最大的论文当数约安尼迪斯（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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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oannidis）发表于 2005 年的论文：“为什么大

多数发表的研究结果都是错误的？”。该文本

来是针对生物医学领域的实验统计显著性问题

而讨论的，因为显著性问题与可重复性问题直

接相关，所以该文被几乎所有自然科学领域和

部分社会科学领域的关于可重复性困难的论文

所广为引用。[3]，[4]

《 自 然 》（Nature） 期 刊 在 2016 年 对 1576
个科学家作了问卷调查，问他们认为目前的科

学研究中是否存在“可重复性危机”。有 90%
的回答说是，包括 52% 的回答说存在严重危

机，38% 的回答说存在轻度危机。不认为有危

机的只有 3%。值得注意的是，这 1576 个科学

家 涵 盖 了 化 学、 生 物 学、 物 理 学、 工 程、 医

学、地学和环境科学等主要科学领域。从这些

科学家的个人经验发现，物理学实验的可重复

性并不比医学实验的可重复性更高，而化学

实 验 的 可 重 复 性 最 低。[5] 同 时， 公 众 对 科 学

研究的可重复性常常达不到要求表达了越来

越多的忧虑，这些广泛的学术研究和社会舆

论引起了美国国会一部分议员的注意，并在

2016 年起草法案，同年通过了国会批准，次

年为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正式成为法律。该

法案是《美国创新和竞争力法案》（American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Act），对科学研

究的可重复性问题作出了回应，并指示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与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院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NASEM）合作，评估科学和工程

研究的可再现性和可复制性现状，并且提供研

究结果和建议，以提高研究的严谨性和透明度。

NASEM 据此在半年时间里完成了一份共识研究

报告，题目是《科学中的可再现性和可复制性》

（Reproducibility and Replicability in Science），

出版于 2019 年底。该报告经过了严格且独立的

同行评审，它代表了 NASEM 的立场。[2]

本文的研究计划是在第二节简要分析两份

权威学术组织的共识性报告，了解经验研究的

可重复性对建立具有客观确定性的科学证据起

着关键的作用；第三节针对可控实验分析概念

重复（导致累积证据）与直接重复的异同和独

立性强弱，找到当前的可重复性危机的主要原

因，并理解之所以上述 NASEM 报告更倾向于

累积证据，是因为它对可重复性危机提供了一

种有效解决方案；第四节呈现一个科学史上的

累积证据的案例；第五节用简单数学形式描述

累积证据的形成过程，强调了概念重复不仅能

够确认科学事实，还有助于理论建构；第六节

是结语，并且建议实验科学家应从唯直接重复

的观念拓宽到既着眼直接重复更重视概念重复

（以产生累积证据）的视野。

二、可重复性是科学研究的三大基石之一

在了解 NASEM 报告之前，有必要了解另

一份报告，它是在 1990 年出版的《面向全体美

国人的科学》（Science for All Americans），作

者 是 美 国 科 学 促 进 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该报

告源于 AAAS 在 1985 年开始的一个全国性科普

项目——“2061 计划”，目的是让美国的中小

学生了解科学的基本知识。AAAS 报告中的第

一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科学的本性，

第二部分是科学的探究，第三部分是科学的事

业。本文专注于其中有关可重复性的内容，并

把它们概括如后。第一，科学预设了“世界是

存在的和世界是可探究的”这两个命题（世界

包括自然界和人），这是自然科学各个学科共

有的自然观；第二，科学还假设宇宙是各向同

性的，这是可重复性要求的自然观基础；第三，

证据对科学至关重要，而证据往往由多人提供，

可重复性检验是科学家们相信新发现是科学证

据（与科学事实对等）的一个实际操作过程；

第四，科学探究没有一个通用的方法，逻辑和

想象力虽然很重要，但科学证据才是终极“裁

判”。其他内容基本上围绕的是探究过程和结

果的不确定性与消减方法，以及科学理论的可

预测性。[1]

从 AAAS 报告可以总结到：科学探究的可

重复性、不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概括了科学知识

体系的根本特性，它们三者是现代科学不可或

缺的基石。可重复性与可预测性是分别对经验

累积证据是可重复性危机的一个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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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理论研究的规范式要求。不确定性是描

述性事实。针对经验研究，它面临来自研究对

象、研究方法、技术手段、人为失误、系统偏倚、

研究地点、研究时间等多种来源产生的不确定

性。经验研究的目的是消除或限制不确定性从

而获得具有一定确定性的证据。

NASEM 报告定义了“科学是什么”：“科

学是一种探究模式，旨在提出关于世界的问

题，通过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从而得出答案

和确保它们有充分的根据，并评估这些答案的

确定性的程度。”（[2]，p.27）可以看出，每一

项科学研究的终极追求是确定性，而非只是客

观性，所以有一定客观确定性的证据对科学是

至关重要的。而要使一项探究结果成为科学证

据甚至最终成为科学知识，一个重要途径是通

过可重复性的检验。与 AAAS 报告相通的是，

NASEM 报告也明确地讨论了可重复性、不确

定性和可预测性，其中对可重复性的困难进行

了深度的分析，指出了满足可重复性要求的变

通途径——累积证据。（[2]，pp.71-83）    
总之，AAAS 的报告明确给出了科学探究

的三个根本特性：可重复性、不确定性、可预

测性。NASEM 的报告聚焦研究问题和获得有

充分根据的答案，强调证据的确定性是由研究

可重复性或更一般意义的证据可累积性担保

的。可以明确地说，尽管客观而又确定的关系

非常稀少，科学家们仍然千方百计地努力获得

它们，而研究可重复性或证据可累积性对建立

具有客观确定性的科学事实或科学证据起着关

键的作用。

三、累积证据、概念重复与直接重复

1. 可控实验与纯粹观察的概念重复

对一般形式的经验研究而言，取得可累积

性的科学证据是阶段性目的。经验研究包括可

控实验、纯粹观察、跟踪访谈、问卷调查、随

机对照试验等形式。为何证据的可累积性是比

研究的可重复性更普遍的概念？我们以可控实

验和纯粹观察为例来分析。康托罗维奇（Aharon 
Kantorovich）把所有的科学发现分为两种主要

类型：第一类是创生型科学发现（generational 
discovery）， 它 分 为 实 验 式 和 理 论 式 科 学 发

现；第 二 类 是 揭 示 型 科 学 发 现（discovery by 
exposure），它分为观察式和推理式的科学发现，

前者指纯粹的观察；后者是在已有的发现之上

通过推理扩展了此发现的范围。[6]纯粹观察（例

如天文观察）属于揭示型发现，因为它不创生

任何新事物；可控实验属于创生型发现，因为

它介入和扰动自然而创生出崭新的实体供检测

和分析。可控实验的本质是把研究对象从自然

中“隔离”出来，操控它，然后使用某种作用（如

电力、化合物、药物等）来对它施加影响，创

造出新的现象，便于测量和分析。[7]，[8] 因为

整个过程为实验者所控制，所以能够提供完整

数据供其他科学家重复。

可重复性概念用于可控实验很准确，却很

难准确地用于天文观察。因为在天文观察中，

观察者无力控制观察对象的产生，更不能够改

变它，自然无法重复。一个典型例子是引力波

的探测。观察者只能被动地等待引力波作用于

探测仪器而产生可测量的信号，他们无法控制

引力波出现的时间、引力波对仪器的作用是否

足够强而能够探测得到、能否在不同地点探测

得到来自同一波源的引力波等等。[9] 所以，不

同的探测仪器获得的引力波信号是独立的证

据，如果证据多于一个，就知道这种证据有可

累积性，却不能说该观察有可重复性。然而，

当焦点变成研究问题（“引力波是否存在”？），

这些观察所获得的独立证据都肯定地回答了同

一个问题，在这个共同问题或概念下，也可以

说由这些观察得到的结论有可重复性，即有概

念重复性。所以，对于天文观察，证据的可累

积性与概念的可重复性是同义的。对于问卷调

查，问卷的问题对所有参与对象是相同的（例

如“你的研究经验说明可重复性危机是严重的

吗”？），但调查的对象各不相同，给出同一

答案的的问卷属于同一类证据，当这样的问卷

不断回收时，证据就有了可累积性。也可以说

对调查问题的答案具有重复性，即问卷调查有

概念重复性。

2. 可控实验的直接重复和概念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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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面 我 们 详 细 分 析 可 控 实 验。 科 学 家 们

对 可 重 复 性（repeatability） 的 术 语 使 用 没 有

共 识。 一 些 文 献 偏 向 使 用“ 可 再 现 性 ”， 即

reproducibility。另一些文献青睐使用“可复制

性 ”， 即 replicability。[5]，[10] 故 此 本 文 把 焦 点

放在定义的内容上，而不论其对应的术语。直

接重复聚焦于实验中的某种实际操作（如实验

方法、计算程序、结果数据等），对应的是物质

性的重复；概念重复关注于实验前的研究问题

（基于某个理论、假说、推测等），对应的是答

案的重复，即概念性的重复。[11] 因为每个重复

的答案虽然独立，它们却指向一致，是同一类

证据，所以证据有可累积性，总称累积证据。 
直接重复聚焦于原始实验的具体操作，所

以重复实验只能在原始实验所在的领域里进行，

它一般定义为与原始实验不同的科学家团队在

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而对原始实验作出完

全的复制或部分的重现，即直接重复进一步分

为完整复制、计算重现、方法重现、结果重现

等等。无论有多少个成功的重复实验，它们只

是确认原始实验所发现的科学事实或证据，没

有得到新的发现；或者说，它们总共只发现和

核实了一个证据。概念重复关注原始实验所回

答的问题，所以它能够在与原始实验不同的领

域甚至完全无关的学科，例如原始实验是物理

学实验，重复实验有化学实验、细胞生物学实验、

分子生物学实验等等，但它们对同一个研究问

题的答案是一致的。直接重复与原始实验的某

个部分有实在的联系，因此直接重复受到原始

实验的限制，必须选择与后者相同的领域，或

者采用相同的实验方法，或者要求得出相同的

实验结果等等。因此，直接重复相对于原始实

验的自由度是很小的，导致重复条件严苛，独

立性低，难以实现。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可重复

性危机发生在几乎所有科学领域，因为绝大数

实验操作者进行的是某种直接重复。

3. 概念重复能够解决直接重复的危机

更进一步说，概念重复与原始实验在任何

阶段的操作都没有实在的联系，它们的唯一共

同点是回答了同样的研究问题，所以前者相对

于原始实验的独立性更大，因为它对学科选择、

方法取舍、样品材料的使用等都有很大的自由

度。又因为所有实验各自独立，但得到对共同

研究问题的一致答案，每个答案都是一个证据，

因此概念重复导致累积证据。相对于直接重复，

概念重复条件宽泛，独立性高，较易实现，这

些在复杂性高（如某些生物医学实验）或可控

性差（如某些高能物理实验）的条件下尤其如

此。因此，NASEM 对累积证据或概念重复更

重视，把它推荐为可重复性危机的解决方案。

（[2]，p.3）科学史上有多个由累积证据来证成

一个理论或定律的例子，其中最典型者当数能

量转换和守恒定律，它跨越了凡是涉及能量的

任何学科，下一节会详细描述。

四、案例研究：能量转换与守恒定律

1. 能量转换现象

能量转换与守恒定律（又译为能量转化与

守恒定律，本文不作区分）是整个自然科学领

域之中最重要和最基础的理论之一，它也是一

个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理论，支撑它的经验

证据也来自多个“大学科”，[12] 这些学科包括

力学、热学、电磁学、化学、声学、光学、生

物学和核物理学。本文专注能量转换部分，特

别是该定律建构成功之前的实验证据或经验技

术。

经典力学是最早发展起来的科学领域。虽

然早期的科学家们还没有自觉地为建立能量转

换与守恒定律产生实验证据，他们的实验研究

却催生了机械能守恒的萌芽。斯梯芬（Simon 
Stevin）对滑轮的研究，伽利略对斜面的研究，

惠更斯对碰撞的研究，这些研究中的实验部分

为机械能守恒提供了证据。莱布尼兹于 1686 年

提出了活力的概念（mv2），并提出了活力守恒

原理。1726 年提出的伯努利流体力学方程表达

了机械能守恒在流体中的应用。

蒸汽机的发明为热能向机械动能转换提供

了一个经验证据。1630-1769 年，巴本（Denis 
Papin）、 萨 弗 里（Thomas Savery）、 纽 可 门

（Thomas Newcomen）、 瓦 特 等 是 蒸 汽 机 的 发

明家或改进人。伦福德（Count Rumford）在

累积证据是可重复性危机的一个解法



J D
 N

62

1797 年进行的炮管镗孔实验使他得到机械能转

化为热能的证据。伏打（Alessandro Volta）在

1800 年发明了伏打电池，获得化学能转化成

电能的证据。奥斯特（Hans Christian Oersted）

在 1820 年发现了磁力与电力能够转换。塞贝克

（Thomas J. Seebeck）在同年发现了热电效应，

是将热能转换成电能的证据。梅洛尼（Macedonio 
Melloni）约在 1830 年发现了热能可以向光能

转换。[7]

后来的多位科学家注意到能量转换与能量

守恒的规律性关系。法拉第于 1831 年发现了电

磁感应现象。在 1845 年，他又发现了磁致旋光

现象。他揭示了电能、磁能和光能之间的转换，

还明确说过“力”（即能量）可以互相转换并

守恒。卡诺（Nicolas Léonard Sadi Carnot）在

1832 年之前，塞甘（Marc Séguin）在 1839 年，

霍尔茨曼（Karl Holtzmann）在 1845 年，赫恩

（Gustave-Adolphe Hirn） 在 1854 年， 分 别 独

立地记录了他们对热和机械功能够转换的定量

关系的测量。1837-1844 年间，莫尔（Karl F. 
Mohr）、 格 罗 夫（William Grove）、 法 拉 第 和

李比希认识到有一种单一的“力”（即能量），

它可以有许多形式，并且能够转变，却不可能

被创造或毁灭。[13] 由于蒸汽机在工业上的广

泛应用，多位科学家对热与机械功的相互转化

作出了实验和理论研究，其中有埃瓦特（Peter 
Ewart）、柯尔丁（Ludwig A. Colding）和赫斯

（Germain H. Hess），他们在热力学领域构筑了

能量转换与守恒定律的基础。[7]

2. 能量转换与守恒定律的理论构建

现今的科学史把为全面建成能量转换与守

恒定律做出主要工作的三位科学家突出了出

来， 他 们 是 迈 尔（Robert Mayer）、 焦 耳 和 亥

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13] 焦耳在

1843-1878 年间做了 400 余次实验，主要是为

获得热能与机械功的相互转换的热功当量和建

立 i2R 定律，后者为电能转化成热能提供了定量

的证据。迈尔在 1842 年完整陈述了能量可以转

换但不会消灭的规律，并给出了逻辑上的推理。

亥姆霍兹在 1847 年发表了“力的守恒”，他把

能量概念从机械运动推广到所有变化过程，从

而推导出普遍性的能量转化与守恒原理。迈尔

和亥姆霍兹的理论构建和焦耳的实验确证，把

能量转换与守恒定律的“大模样”描绘出来了。

1850 年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提出了该

定律的数学形式，汤姆森（William Thomson）

在 1851 年改进了该数学方程，再经过数次概念

的调整，就得到了现今教科书上的形式。[7]

在确立了能量转换与守恒定律以后，跨领

域的新证据继续产生。例如，赫兹于 1887 年意

外发现了光电效应，提供了光能转化为电能的

证 据。[14]，[15] 哈 恩（Otto Hahn） 在 1938 年 和

斯特拉斯曼（Friedrich W. Strassmann）等人一

起发现了核裂变现象，这个发现通向了核能转

化为热能的证据。[16]

3. 能量转换与守恒定律是概念重复或累积

证据的范例

库恩称能量转换与守恒定律的发现过程

是 同 时 性 发 现（simultaneous discovery）。[17] 

默顿认为多重独立发现（multiple independent 
discovery）能够确证一个想法或发现。[18] 这些

都是从科学史角度对累积证据能够确证一个新

科学规律或理论的认识。

由上述史实可以知道，在任何两种能量转

换所涉及的多个领域，各个实验证据都是相互

独立的，实验方法不同、探测仪器不同、样品

材料不同，计算方法不同。如果以为直接重复

是实验重复的唯一类型，就无法解释为什么

能够获得诸多跨领域能量转换的累积证据，即

获得“能量可以转换”这个命题的可概括性或

可普及性，从而通向对能量转换与守恒定律的

理论构建。从这样的案例中，能够理解为什么

NASEM 倾向于考察一个命题是否在多个跨领

域的情境中有累积性的独立证据。（[2]，p.3）

累积证据或概念重复并没有经历过危机，它为

直接重复的危机提供了一个有效解法。

五、累积证据产生过程的数学描述

累积证据的形成有一个前提条件：原始实

验和后续实验都围绕一个共同的预测性问题。

例如，“不同的能量形式能够互相转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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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个具有预测性的问题。这些参与实验可

以在同一领域（例如细胞生物学）但使用不同

的实验方法和样品物质，或在同一学科（例如

生物学）但在不同领域（例如细胞生物学和分

子生物学），甚至在不同的学科（例如生物学

和物理学），后续实验相对于原始实验的独立

性随领域或学科间的“距离”越远越强。

假设共同的研究问题是“如果 A 作用于任

何已知物质 Mi 时，该物质的微观结构会产生显

著 的 变 化 ci（i=1，2，3…） 吗？”。 这 里 的 A
是某种作用（如激光的照射），微观结构指细胞、

分子、原子、核内等结构。变化则需要由可测

量的指标来表征，如温度的升降、激光拉曼光

谱的变化、癌细胞的杀伤率等。

在 原 始 实 验 中， 甲 团 队 使 用 了 样 品 物 质

M1，观察到其微观结构变化的表征 c1，这是一

个新发现，即甲团队取得了一个证据。但孤证

不证，甲团队必须有至少另一个支持的经验证

据，才能够初步地宣布他们获得的新发现是科

学事实，可以用作科学证据，构建假说或检验

理论。

根据共同的研究问题和使用相同的作用 A，

乙团队在不同于甲团队的领域里进行了第二个

独立的实验，使用了样品物质 M2，乙团队获得

了另一个新发现 c2。乙团队肯定地回答了共同

的研究问题，得到了独立于原始实验的第二个

证据。

也是根据共同的研究问题和使用相同的作

用 A，丙团队在不同于甲团队或乙团队的学科

里进行了独立的实验，使用的样品物质是 M3，

得到了一个新证据 c3。这是肯定地回答了共同

问题的第三个证据。

丁团队也是根据共同的研究问题和使用相

同的作用 A，在与丙团队相同学科但不同的领

域里做了第四个实验，使用了样品物质 M4，获

得了全新的证据 c4。这个证据也肯定地回答了

共同的问题，是第四个证据。

戊团队也是根据共同的研究问题和使用相

同的作用 A，在与上述实验都不同的学科里进

行了第五个可控实验，样品物质是 M5，得到了

一个肯定地回答了共同问题的证据 c5，也是第

五个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五个团队分别属于五

个不同的科研机构，他们的实验地点各不相同，

实验时间也各不相同，实验方法互不相干，检

测手段各自无关，分别获得了一个肯定地回答

了共同的研究问题的证据，这五个证据（c1、

c2、c3、c4、c5）就合称为相对于共同问题的累

积证据。所以，可以确证甲团队的发现是一项

新的科学事实。它也能够作为新的科学证据，

用来检验有关的假说或理论或用作其他用途。

这个共同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性，它能够成为一

个科学假说的关键部分，有潜力通向理论建构。

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五个累积证据都

一致地符合共同问题中的预测内容。这显示一

种客观确定性（接近于客观规律性），它包含

客观性，但不只是客观性。上述讨论用简化的

形式，支持了 NASEM 关于“科学是什么”的

定义，即科学家们追求的是有一定客观确定性

的证据。（[2]，pp.27-33）

由于共同的研究问题中含有“任何已知物

质”，表示作用 A 可能跨越以物质为研究对象

的所有学科或领域。所以这个研究问题有可能

具有相当广泛的普遍性，只有生成多个跨学科

或跨领域的累积证据才能较清楚地显示该普遍

性，而直接重复做不到这一点。又因为概念重

复使用不同的实验设置来测试一个预测性假设

或原始实验的结论，常常得到跨领域的累积证

据，所以，概念重复的功能不仅是确认原始实

验发现了一个科学事实，而且还有助于开发假

说、模型或理论。[11]

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 NASEM 更偏向累积

证据。现今很多科学家只因为直接重复没有成

功，就彻底否定原始实验的全部潜在意义，这

也可能是目前的重复性危机的症结之一。 

六、讨论与结语

当下的可重复性危机是直接重复性的危

机，不是概念重复性的危机。因此，概念重复性，

也就是累积证据，是解决可重复性危机的一个

有效方案。

累积证据是可重复性危机的一个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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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法之外，对可控实验等经验研究的目

标问题需要更全面的了解，免得陷入以直接重

复性的失败而否定整个研究的“牛角尖”。回

顾 NASEM 报告中的第 5 页：“只注重个别研究

的可重复性，并不是确保科学知识可靠性的有

效方法。相反，对所研究主题的累积证据加以

探究，评估其总体效应的规模和可概括性，才

更是一种对科学知识充满信心的有用的方法”。

（[2]，p.5）该报告的第 17 页写道：“科学的目

标是了解一组科学研究的整体效果或推论，而

不是严格确定任何一项研究是否重复了其他任

何一项”。（[2]，p.17）

NASEM 报告的两段话，进一步显示了累

积证据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科学家和关心

科学的人对可重复性的讨论，实质上关注的是

研究主张的真实确定性。把直接重复当作判断

原始实验及其所含研究主张的真实确定性的唯

一判据，是不少科学家的习惯思维，是不够科

学的。需要增加关注研究主张或问题和能否依

此产生累积证据的更加开阔的视角。 
作为化解或减轻可重复性危机的可操作性

方案，本文建议原始实验的团队需要全面了解

他们的实验所回答的问题，特别是了解这个问

题是否蕴含一定的普遍性。在他们发表的实验

论文里，除了给出直接重复所需要的全部条件、

数据和事实，还需要对原始实验的研究问题和

实验结果的推论可能含有的普遍性作充分的讨

论，并且给出在其他领域甚至不同学科产生累

积证据的建议实验的设计原则。也就是说，把

关于原始实验结果的推论当作一个具有预测性

的假说，建议围绕此推论产生累积证据的实验。

这样，能够在直接重复之外，增加产生累积证

据的可能性，除了发掘原始实验所含研究主张

的普遍性潜力外，还能够避免重复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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